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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经营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所涉包头南郊污水处理厂的回购工作尚在

实施中，各方正开展审计及相关评估工作。 

2、包头鹿城水务本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经公司管理层详尽评估及法律核查，子公

司本次涉及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

营活动未造成重大影响，且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

第九章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工；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自施

工的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与第十三条的规定，包头市住

建局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立案调查。 

包头市住建局认为，包头鹿城水务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擅自施

工；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自施工

的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条。对包头鹿城水务作

出如下行政处罚： 

1、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责令包头鹿城水务于十五日内改正，罚

款人民币 200,000.00 元罚款；对直接负责人赵德强处单位罚款 5%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 

2、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责令包头鹿城水务于十五

日内改正，罚款人民币 200,000.00 元；对直接负责人赵德强处单位罚款 5%罚款人民币

10,000.00 元。 

3、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责令建设单位于十五日内改正，罚款人民币 242,427.08

元；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德强处单位罚款 5%，罚款人民币 12,121.35 元。 

二、公司管理层对本项处罚做出的风险评估、论证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将按制度的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总结，严

格遵守执行法律法规，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截止目前，该次行政处罚对子公司生产经营未造

成重大影响，该次子公司处罚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第九

章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涉及行政处罚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主要内容：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本次涉及行政处罚事项不属于

重大行政处罚，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

对启迪环境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且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

月修订）》第九章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三、其他说明 

（一）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包头鹿城水务与包头市人民政府授权

机构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包头市南郊污水处理厂收回特许权并

受让南郊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工作等相关事项达成共识，并签署完成了交接协议（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经营变动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4）。 

截至本公告出具，包头南郊污水处理厂的交接事项尚未完成，双方正开展审计及相关评

估工作，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移交进展持续履行相关的法

定审批及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包住建执罚决字【2023】支队第10 号）；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涉及行政处罚事项是否属于重大

行政处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